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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19日以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19日以传阅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豁免会议通知时限。会议应参加董事8名，实际参加董事8名。全体

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对外出售资产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拥有的新疆洛钼矿业有限公司之 65.1%股权

(对应实缴及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98,000 万元)作价 29 亿人民币转

让予无关联第三方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本次交

易”）。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基本交易条件下具体实施本

次交易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上述交易条件下就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方案、最终对价、

对价支付方式、交割方式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项与买方进行

谈判。 

2.基于上述谈判结果，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各类协议文本的签

署。 

3.基于本次交易相关生效协议具体实施本次交易，包括但不限

于本次交易的交割等一切事宜。 

4.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至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为止。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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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钼业”或“公

司”）拟将其所持新疆洛钼矿业有限公司股权（以下简称“新疆洛

钼”）之 65.1%股权(对应实缴及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98,000 万元)

作价 29 亿人民币转让予无关联第三方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买方”）（以下合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对价参

考全球尤其是中国钼矿产业中可比交易的定价情况并经买卖双方平

等谈判后，结合新疆洛钼账面净资产情况和评估报告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已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召开洛阳钼业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对外出售资产的议案》；本次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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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不涉及中国境内政府部门的事前审批和备案，尚需新疆洛

钼股东会批准。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与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有关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即洛阳钼业将其所持新疆洛钼之

65.1%股权（前述拟出售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作价 29 亿元转

让予无关联第三方。本次交易对价参考全球尤其是中国钼矿产业中可

比交易的定价情况并经买卖双方平等谈判后，结合新疆洛钼账面净资

产情况和评估报告确定。 

（二）本次交易的战略考量 

公司始终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检视我们的业务布局及产品组合，并

将继续聚焦新能源金属和重要的战略金属。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认

为，本次交易能够更好地聚焦集团发展优先事项，提升资本分配效

率，持续夯实稳定健康增长的基础。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对外出售资产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

事长在上述基本交易条件下具体实施本次交易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 

1. 在上述交易条件下就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方案、最终对价、对

价支付方式、交割方式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项与买方进行谈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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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上述谈判结果，完成本次交易相关的各类协议文本的签

署。 

3. 基于本次交易相关生效协议具体实施本次交易，包括但不限于

本次交易的交割等一切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至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办理完毕为止。 

（四）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交易不涉及中国境内政府部门的事前审批和备案，尚需新疆

洛钼股东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手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手方即买方为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其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3年2月9日 

注册股本 54.14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2幢17层 

主营业务 
产业涵盖新能源、先进材料、新消费、信息服务和

网络、文旅会展以及不动产运营等 

主要股东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与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

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任何关联关系，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买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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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财年 

资产总额 112,336,919,994.79 

负债总额 63,607,356,293.98 

净资产 48,729,563,700.81 

营业收入 10,590,871,090.26 

净利润 729,867,369.86 

注：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洛钼拥有东戈壁钼矿 65.1%的

权益。截至本公告日，东戈壁矿尚未进行矿厂建设或采矿活动。公司拟

通过向无关联第三方出售其持有的新疆洛钼 65.1%的股权(对应实缴及

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98,000 万元)之方式处置相关资产及业务。交易标

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新疆洛钼矿业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代码 不适用 

成立时间 2010年8月9日 

注册股本 150,537.6344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新疆哈密市伊州区石油基地六区（建行综合楼） 

主营业务 
钼、铜、铅、锌、金、镍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及矿产

品销售。 

主要股东 
洛阳钼业、河南豫矿鑫源矿业有限公司、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哈密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其他情况说明 经公开信息查询，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新疆洛钼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2024年1-4月 2023年 

资产总额 1,337,607,993.10 1,348,316,696.30 

负债总额 1,320,002.45 10,041,613.92 

净资产 1,336,287,990.65 1,338,275,082.3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987,091.73 -8,875,266.98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4】230Z380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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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公司委托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新疆洛钼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4]第

020486 号）。经评估，新疆洛钼于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4 月 30 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77,134.22万元。 

本次交易总对价为人民币 29 亿元。该对价系买卖双方参考全球尤

其是中国钼矿产业中可比交易的定价情况并经双方平等谈判后，结合

新疆洛钼账面净资产情况和评估报告确定。公司认为，考虑到标的资

产相关财务数据、当前市场状况及竞争态势等因素，本次交易的对价

处在合理范畴内。 

五、 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交易标的

为洛阳钼业所持新疆洛钼 65.1%股份(对应实缴及认缴注册资本人民

币 98,000 万元)。 

(二) 交易对价及股份交割 

本次交易的对价为人民币 29 亿元。在协议生效后的五个工作日

内，买方支付第一笔交易价款人民币 5 亿元；买方支付第一笔价款后

五个工作日内，双方配合将标的股权过户至买方名下，当过户的工商

登记手续完成时，视为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完成。股权转让交割完成

后，买方按照双方的约定期限支付剩余交易对价。 

(三) 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股权转让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因协议引起的或

与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在双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

双方不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应将争议提交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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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诉讼进行期间，除提交法院的争议事项或义务外，双方均

应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四) 协议效力 

《股权转让协议》自协议签署日即 2024 年 6 月 19 日起成立，于

新疆洛钼股东会审议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后生效。 

六、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资产出售有效回笼资金，提升资本分配效率，更好地聚焦集

团发展优先事项。预计交易完成后获得财务净收益约 15 亿元，以最终

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二) 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资产相关公司的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

等相关安排，亦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对标的资产相关公司实施控制，

标的资产相关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为标的资产相关公司提供担

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不存在标的资产相关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等方面的情况。 

 

特此公告。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